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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各成员国有关缺陷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性规定的理事会指令

1985 年 7 月 25 日

（85/374/EEC）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

根据《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尤其是条约第 100 条，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

根据欧洲议会的意见，

根据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意见，

鉴于各成员国有关生产者在其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法律应当协调一致，否则将会

导致竞争的扭曲并影响共同市场内部的商品自由流通。同时，由于缺陷产品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

安全，协调一致的法律可以避免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水平差异；

而生产者无过错责任是充分解决这个技术性日益成熟的时代所特有的问题的唯一手段，即公平分

配现代技术生产中固有的风险；

无过错责任只适用于工业化生产的动产；因此，农产品和狩猎产品的责任应排除在外，除非这些

产品经过工业加工，并由此可能产生缺陷；本指令所规定的责任亦应适用于用于建造不动产或安

装在不动产内的动产；

为保护消费者，如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制成品、组成部分或者其原材料有缺陷的，生产者应当承担

责任；基于同样理由，法律责任亦应扩展至产品在欧共体内销售的进口商，以及以姓名、商标或

其他显著特征作为生产商标志的人，或提供无法辨认生产商的产品的人；

为保护消费者，当同一损害由多人承担责任时，受害人可以向任何责任人主张赔偿其全部损失；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缺陷产品的判定应依据其是否缺乏一般公众合理期待的

安全性而非其适用性；安全性应通过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不合理滥用产品而评估；

如果受害人与生产者之间公平地分担风险，意味着生产者只要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某些免责情况，

则可以免除责任；

为保护消费者，生产者的责任不受其他造成损害的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影响；但是，受害人过失

可以作为减轻或免除生产者责任的因素；

为保护消费者，应赔偿死亡和人身伤害以及财产损失；但是，后者应仅限于私人使用或消费的商

品，并且不得降低定额的下限，以避免滥诉；该指令不影响根据法律应支付的合理精神损害或其

他非物质损害赔偿；

鉴于赔偿诉讼提起统一的时效期限，既符合受害者的利益，也符合生产者的利益；

产品会随着时间而老化，因此会制定更高的安全标准，并且科学技术水平会不断提高。因此，使

生产者对其产品的缺陷承担无限期责任是不合理的；因此，赔偿责任应在合理期限后消失，但在

身案件不受此约束；

为实现对消费者的有效保护，不得通过合同约定减少生产者对受害人的责任；

鉴于在成员国的法律体系中，受害方可以基于合同责任或非合同责任的理由要求赔偿损失，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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